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

市市场监管委关于2025年国家与地方联动

产品第三批质量监督抽查情况的通报

按照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2025年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计划的通知》（国市监质监发[2025]24号）要求，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按照《2025 年产品质量国家与地方联动抽查计划表》
中的产品、区域，组织开展国家和地方联动抽查。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我市电动自行车、儿童及婴幼儿服装、家用燃气灶、燃气用具连接用软管、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、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、安全帽、建筑保温材料产品开展了质量监督抽查工作，现将抽查情况通报如下。
1、 基本情况

本次抽查产品为电动自行车、儿童及婴幼儿服装、家用燃气灶、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、燃气用具连接用软管、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、安全帽、建筑保温材料等8种产品。共抽查产品79批次，不合格产品2批次，不合格发现率2.5%。

2、 抽查结果分析
（一）电动自行车。抽查我市22家生产企业和6家经销单位28批次产品。重点对标识与警示语、铭牌、车速限值、制动性能(干态)、整车质量、结构、车速提示音、电气装置、淋水涉水、短路防护、互认协同充电、导线、对触及带电部分的防护、连接、反射器、照明和鸣号装置等项目进行了检验。本次抽查未发现不合格产品。
（二）儿童及婴幼儿服装。抽查我市4家经销单位10批次产品。重点对甲醛含量、PH值、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、耐水色牢度、耐摩擦色牢度、纤维含量、附件锐利性、异味等项目进了检验。本次抽查未发现不合格产品。

（三）家用燃气灶。抽查我市15家经销单位22批次产品，其中2批次产品不合格，不合格发现率9.1%。重点对气密性、热负荷、离焰、熄火、回火、燃烧噪声、熄火噪声、干烟气中CO浓度（室内型）、温升、熄火保护装置、燃气导管、燃烧器的熄火保护装置、热效率、耐热冲击、耐重力冲击等项目进了检验。不合格项目涉及干烟气中CO浓度、热效率。

（四）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。抽查我市2家经销单位的2批次产品。重点对结构、气密性、调压静特性、耐冲击性等项目进行了检验。本次抽查未发现不合格产品。

（五）燃气用具连接用软管。抽查我市4家经销单位的4批次产品。重点对气密性、耐压性、弯曲性、耐安装强度等项目进行了检验。本次抽查未发现不合格产品。

（六）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。抽查我市2家生产企业的2批次产品。重点对报警动作值、方位、绝缘电阻、电气强度、高温（运行）试验、跌落试验等项目进行了检验。本次抽查未发现不合格产品。

（七）安全帽。抽查我市1家生产企业和7家经销单位的10批次产品。重点对佩戴高度、垂直间距、下颏带强度、冲击吸收性能（高温、低温、浸水）、耐穿刺性能（高温、低温、浸水）等项目进行了检验。本次抽查未发现不合格产品。

（八）建筑保温材料。抽查我市1家生产企业的1批次产品。重点对导热系数、压缩强度、表观密度偏差、燃烧性能、吸水率、六溴环十二烷限值等项目进行了检验。本次抽查未发现不合格产品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针对本次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发现的问题，各区市场监管局要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《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》《天津市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办法》《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不合格结果处理工作规范》等规定开展后处理工作，后处理情况要及时录入《天津市工业产品质量监管系统》，实现市区两级监督抽查工作全流程线上操作，提升质量安全监管效能。同时，要将本次抽查不合格产品情况通报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，采取有力措施，维护产品质量安全。

附件：1.2025年国家与地方联动产品第三批质量监督抽查

      不合格产品及企业名单

2.2025年国家与地方联动产品第三批质量监督抽查

          未发现不合格产品及企业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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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(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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